新版中俄双边投资协定简介
　　【说明：本文仅为帮助公众了解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相关内容，在任何情况下不构成中方对协定及相关条款的解释，不代表、不影响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
　　为帮助公众更好了解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为各地方、各行业和广大企业高水平实施和用好协定做好指导和服务，我们编写了《新版中俄双边投资协定简介》，就协定情况和主要内容进行了说明，仅供参阅。
新版中俄双边投资协定简介
　　一、签署和生效情况
　　2025年5月8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俄罗斯莫斯科签署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协定于2025年12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将为双向投资提供更高水平的制度保障，为两国企业创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二、协定的主要内容
　　协定案文共20个条款，包含投资保护、投资促进、投资便利化及争端解决等方面。相比于2006年签署的中俄双边投资协定，新版协定进一步完善了投资保护条款，双向投资的法律确定性增强；纳入了投资便利化规则，双方投资相关措施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将进一步提升；细化了争端解决程序，为妥善解决投资争议提供更加清晰的规则指引。
　　（一）受保护的投资者和投资范围。
　　投资者的定义（第一条）：缔约一方（即投资母国）的投资者指在缔约另一方（即投资东道国）领土内正在或已经进行投资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自然人指依据投资母国的法律法规拥有投资母国国籍的自然人；法人指根据投资母国的法律法规设立或组建的任何法律实体。
　　投资的定义（第一条）：投资指缔约一方投资者依照东道国的法律和法规，在东道国领土内所投入的、具有投资特征的各种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股份、股票、与投资相关的金钱请求权、知识产权、法律或合同赋予开展商业活动的权利、债券、贷款、商誉等。
　　（二）主要的投资保护义务。
　　公平公正待遇（第四条）：东道国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和投资相关活动公平和平等的待遇，不得非法采取任何阻碍投资活动的歧视性措施。
　　国民待遇（第四条）：东道国依法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及投资相关活动的待遇，不低于其给予本国投资者的投资及投资相关活动的待遇。
　　最惠国待遇（第四条）：东道国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活动的待遇，不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活动的待遇。但是，自由贸易协定、税收相关协定、俄罗斯与前苏联国家间的协定等三类协定中规定的投资优惠待遇不能适用最惠国待遇规则。
　　征收及补偿（第五条）：除非符合协定规定的条件，东道国不应对缔约另一方的投资采取直接或者间接征收、国有化或者其他具有类似效果的措施。如采取征收，东道国政府需要给予投资者补偿。协定还对计算补偿的时点、市场价值的计算标准、以及补偿的支付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损失赔偿（第六条）：如果缔约一方的投资者由于东道国发生战争、国民骚乱、全国紧急状态或其他类似事件而遭受损失，东道国给予其恢复原状、赔偿、补偿或采取其他措施的待遇，不应低于它在相似的情况下给予本国投资者或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允许资金自由转移（第七条）：缔约一方的投资者依照东道国法律履行税收义务后，东道国保障投资者自由转出其与投资相关的资金，不能不合理地迟延。投资者可以转移的与投资相关的资金包括：收益、出售或清算投资获得的款项、对借贷的偿付、从事投资相关活动的收入、由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获得的支付、征收补偿和损失赔偿等。
　　（三）投资便利化规则。
　　投资措施透明度要求（第九条）：协定规定了较为具体的透明度义务，要求东道国及时公布投资措施有关信息，包括投资活动是否需要任何批准，相关主管机关名称及联系方式，有关要求、程序和费用，资格要求和资格验证与评估程序，技术标准和要求，与申请申诉或审查相关的程序，缔约方及其利害关系人在相关措施最终确定之前向负责机构提供评论意见的程序，处理申请的常规时间框架等。协定还规定东道国要尽可能提前公布上述内容，并给予合理置评机会等。
　　行政程序要求（第十条、第十二条）：协定规定东道国应确保以合理、客观和公正的方式，实施投资有关行政程序，在程序启动时向投资者提供合理的通知，在最终行政行为作出前应尽可能给予其陈述的合理机会，以及相关程序应符合该缔约方的法律和法规等。此外，协定还规定东道国应为投资有关的行政决定提供适当的救济途径。
　　批准程序要求（第十一条）：协定规定东道国应确保其审批标准客观透明、程序公开公正，且不会不适当地拖延投资活动。协定还规定了东道国在批准程序中应履行的义务，如在合理的期限内完成审批，批准一经通过即在适用的条款和条件下生效，应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请人拒绝的理由以及重新提交申请的程序，主管机关收取的批准费合理透明等。
　　（四）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
　　协定第十五条详细规定了缔约一方投资者和东道国（以下简称“争议双方”）如何通过国际仲裁方式解决投资争端，即“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该机制适用于本协定项下发生的争议，但排除了对部分投资促进措施、投资便利化规则等的适用。
　　当投资争端发生后，如投资者希望通过上述机制解决争端，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投资受损害之日起3年内，向东道国指定的主管部门书面递送一份磋商请求，列明有关情况。争议双方应先尽可能进行磋商以期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如果争端未能在180日内通过磋商解决，投资者可以将争端提交协定列明的仲裁机构进行国际仲裁。但应注意，投资者提交国际仲裁的时间通常需在提交磋商请求之日起3年内，且需放弃其在东道国法院或任何其他仲裁机构提起或继续争端解决程序的权利。协定还就投资者提起仲裁的条件和程序、仲裁的程序和规则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三、协定文本查询和联系方式
　　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中文、英文文本可在此处查询。关于国际投资规则的基本内容，也可参考商务部网站上发布的《企业利用投资协定参考指南》。
　　如您想要进一步了解该协定有关情况，或者对投资协定的谈判工作有任何意见建议，欢迎您与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联系。
　　联系方式：tf_hezuo@mofcom.gov.cn。
